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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37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 安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编码：2022-091 

四川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前期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四川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安控科技”）于近日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发来

的相关文件，公司前期累计诉讼中有 2 个诉讼案件有进展，现将诉讼案件进展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前期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 

公司前期诉讼的进展情况如下： 

序

号 
原告 被告 案情简述 

诉讼或仲裁

机构名称 

涉案 

金额 

（万元） 

受理日期 知悉日期 
判决时

间 
处理结果/进展情况 

结案 

情况 

首次披露 

日期 

1 

交通银行

股份有限

公司杭州

西湖支行 

被告一：浙

江安控科技

有限公司 

被告二：北

京泽天盛海

油田技术服

务有限公司 

金融借款合同

纠纷： 

原告要求被告

立即归还借款

本金及利息、

罚息和复利 

浙江省杭州

市中级人民

法院 

11,338.87 2021-6-17 2021-8-17 
2022-6

-30 

该案件（案号：【2021】

浙 01 民初 1666 号），

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

民法院于 2022 年 6 月

30 日出具《民事判决

书》，判决内容如下： 

一、被告一于本判决生

未结案 2021-8-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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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告三：四

川安控科技

股份有限公

司 

被告四：俞

凌 

被告五：袁

忠琳 

被告六：董

爱民 

被告七：陆

卫 

效后十日内归还交通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

州西湖支行借款本金

111,918,619.56 元，支

付计算至 2021年 6月 2

日止的利息 1,143,426

元及罚息 245,256 元。

（此后利息及罚息按

照合同约定另行计算

至本息付清之日止）。 

二、交通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杭州西湖支行有

权以浙（2019）杭州市

不动产证明第 0047365 

号不动产登记证明项

下抵押物以折价或者

拍卖、变卖所得价款在

最高债权额 14500万元

范围内优先受偿。 

三、北京泽天盛海油田

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

前述第一项浙江安控

科技有限公司应付款

项在最高债权额 11500

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

责任。 

四、四川安控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、俞凌、袁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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琳、董爱民、陆卫对前

述第一项浙江安控科

技有限公司应付款项

在最高债权额 15000万

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

任。  

五、驳回交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杭州西湖支

行其他诉讼请求。 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

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

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

状。 

公司提出上诉，于近

日收到浙江省高级人

民法院出具的《应诉及

举证通知书》、《传票》

（【2022】浙民终 952

号）通知内容如下： 

  四川安控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应于 2022 年

9 月 8 日在微信小程序

—人民法院在线服务

—浙江作为被传唤人

参与线上审理。 

2 

南京银行

股份有限

公司杭州

借款人：杭

州青鸟电子

有限公司； 

金融借款合同

纠纷： 

原告要求被告

杭州市拱墅

区人民法院 
2,368.44 2022-3-14 2022-3-17 

尚未 

开庭 

该案件（案号：【2022】

浙 0105民初 1312号）。

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0

未结案 2022-3-1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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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行 保证人：四

川安控科技

股份有限公

司、浙江安

控科技有限

公司、杭州

安控环保科

技有限公

司、董爱民、

俞凌 

偿还本金及罚

息 

日收到杭州市拱墅区

人民法院出具的《民事

裁定书》【2022】浙 0105

民初 1312 号之一内容

如下： 

经审查，本院认为，

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

已决定对四川安控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启动

预重整程序的事实。故

有关四川安控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的民事诉

讼，只能向宜宾市中级

人民法院提起。因此，

本案应由四川省宜宾

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，

本院对本案无管辖权。

据此，本案移送四川省

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

处理。 

  公司于 2022 年 8 月

23 日收到杭州市拱墅

区人民法院出具的《应

诉通知书》、《举证通

知书》、《传票》，该

案件以（案号（【2022】

浙 0105 民初 7368 号）

在杭州市拱墅区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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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重新受理，通知内

容如下： 

  四川安控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应于 2022 年

9 月 28 日作为被传唤

人参与此案开庭审理。 

二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 

除本公告披露的诉讼事项外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

本次公告诉讼事项可能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造成一定的影响，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。

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有关要求，及时对涉及重大诉讼事项及进展的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

义务；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四、前期诉讼披露情况 

公司对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自 2018 年 11 月 11 日起至今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，分别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、2019 年 12

月 24 日、2019 年 12 月 31 日、2020 年 1 月 3 日、2020 年 1 月 13 日、2020 年 2 月 24 日、2020 年 3 月 23 日、2020 年 4 月 7 日、2020

年 4 月 17 日、2020 年 5 月 12 日、2020 年 5 月 20 日、2020 年 6 月 5 日、2020 年 7 月 3 日、2020 年 7 月 10 日、2020 年 7 月 21 日、

2020 年 7 月 31 日、2020 年 8 月 8 日、2020 年 9 月 8 日、2020 年 9 月 29 日、2020 年 10 月 14 日、2020 年 11 月 4 日、2020 年 11 月

16 日、2020 年 11 月 26 日、2020 年 12 月 4 日、2020 年 12 月 29 日、2021 年 1 月 6 日、2021 年 2 月 3 日、2021 年 2 月 19 日、2021

年 3 月 4 日、2021 年 4 月 2 日、2021 年 4 月 15 日、2021 年 4 月 19 日、2021 年 5 月 7 日、2021 年 5 月 21 日、2021 年 6 月 4 日、2021

年 7 月 2 日、2021 年 7 月 21 日、2021 年 8 月 4 日、2021 年 8 月 18 日、2021 年 9 月 3 日、2021 年 10 月 12 日、2021 年 11 月 3 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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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 年 11 月 29 日、2021 年 12 月 6 日、2022 年 1 月 7 日、2022 年 1 月 21 日、2022

年 2 月 7 日、2022 年 2 月 11 日、2022 年 2 月 18 日、2022 年 3 月 4 日、2022 年 3 月

18 日、2022 年 3 月 29 日、2022 年 4 月 8 日、2022 年 5 月 10 日、2022 年 6 月 8 日、

2022 年 6 月 15 日、2022 年 6 月 30 日、2022 年 7 月 4 日、2022 年 8 月 5 日在巨潮资

讯网上披露了《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185）、《关于累计诉讼、

仲裁事项及已披露诉讼案件进展情况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233）、《关于累计

诉讼、仲裁事项的补充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240）、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

的补充更正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02）、《关于前期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0-013）、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补充及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

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23）、《关于公司收到诉讼材料及前期诉讼进展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48）、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

结进展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73）、《关于公司子公司提起诉讼及

前期诉讼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90）、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

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进展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112）、《关于公司

前期诉讼进展及新增诉讼、仲裁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114）、《关于累计诉讼、

仲裁事项及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进展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153）、

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进展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0-164）、《关于公司前期诉讼进展及新增诉讼、仲裁的情况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0-169）、《关于公司新增诉讼事项及前期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0-171）、《关于公司前期诉讼事项进展及新增诉讼事项的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20-174）、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进展的风险

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185）、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部分银行

账户被冻结进展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209）、《关于公司前期诉讼

事项进展及新增仲裁事项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221）、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

事项及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进展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224）、

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进展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0-237）、《关于公司前期诉讼事项进展及新增诉讼事项的公告》（公告

编号：2020-242）、《关于公司前期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248）、

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进展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0-251）、《关于公司前期诉讼事项进展及新增诉讼事项的公告》（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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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号：2020-263）、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进展的风

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02）、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部分银

行账户被冻结进展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08）、《关于公司前期诉

讼事项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15）、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部

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进展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20）、《关于累计诉

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进展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1-025）、《关于公司前期重大诉讼事项进展及新增诉讼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1-028）、《关于公司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29）、《关于累

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进展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1-074）、《关于公司前期重大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85）、

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进展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1-102）、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进展的

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120）、《关于公司前期诉讼事项进展及新增诉

讼事项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129）、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部分银

行账户被冻结进展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132）、《关于公司涉及重

大诉讼事项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141）、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部

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进展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154）、《关于累计诉

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进展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1-162）、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进展的风险提示

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170）、《关于公司前期重大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1-178）、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进展的

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180）、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部分

银行账户被冻结进展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01）、《关于公司前期

重大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03）、《关于公司前期诉讼事项进展

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07）、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部分银行账户

被冻结进展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11）、《关于公司前期诉讼事项

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12）、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部分银行

账户被冻结进展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16）、《关于公司前期诉讼

事项进展及新增诉讼事项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18）、《关于公司前期诉讼事

项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21）、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部分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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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账户被冻结进展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22）、《关于累计诉讼、

仲裁事项及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进展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58）、

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进展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22-071）、《关于公司前期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75）、

《关于公司前期重大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80）、《关于累计诉

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进展的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2-081）、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及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进展的风险提示

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88）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《传票》（【2022】浙民终 952 号）； 

2、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《传票》（【2022】浙 0105 民初 7368 号）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四川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 年 8 月 24 日 


